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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五条，立法会会议的法
定人数为不少于全体立法会议员的二分之一。
议员及官员可用普通话、粤语或英语发言，会
议席上会提供即时传译服务。立法会会议的过
程经逐字记錄，载于立法会会议过程正式纪录
内，这份纪录一般称为议事录。

职能

监察政府工作

议员透过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质询及动议议案
辩论监察政府的工作。议员可对政府的工作
提出质询，或要求政府就其工作采取行动。此
外，议员可透过不具立法效力的议案辩论，就
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宜表达意见，或吁请政府采
取某些行动。

制定法例

立法会会议的另一职能，是借通过法案制定法
例。法案须在立法会会议上三读通过，然后提
交行政长官签署，方可成为法例。立法会每年

立法会在会期内通常逢星期三上午11时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举行会议，履
行其监察政府工作及制定法律此两项职能。在立法会会议上所处理的主要事项
包括：质询、声明、法案、具立法效力的议案及不具立法效力的议案。

审议拨款法案的工作尤其重要，议员可借此审
核财政司司长以拨款法案形式提交立法会的财
政预算，其中载列政府下一财政年度的全年开
支建议。

主要立法会事务

在立法会会议上处理的主要事项包括：

质询──议员可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质
询，要求当局提供有关某项特定事宜的资料，
或要求当局就某项特定事宜采取行动。

提出质询的议员必须指明要求当局提供口头答
覆或书面答覆。议员在每次立法会会议上，通
常可提出不多于22项质询。当中不多于6项为要
求口头答覆的质询，16项为要求政府提供书面
答覆的质询。如属要求口头答覆的质询，当官
员答覆后，议员可提出补充质询，要求澄清该
答覆。

声明──官员可就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宜发表声
明。

立法会会议在立法会会议厅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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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──“法案”是新法例的建议或对现有法例
的修订建议。政府及议员可提交法案，以提出
制定新法例或修订现行法例的建议，供立法会
审议。法案须在立法会完成三读程序，才可成
为法律。法案提交立法会后，议员会辩论及表
决法案。

议案──立法会事务大多透过议案方式处理。
议案分为两类：具立法效力的议案及不具立法
效力的议案。

具立法效力的议案
官员及议员可动议具立法效力的议案，供立法
会审议，目的包括为制定或修订附属法例；行
使《基本法》赋予修改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
会议事规则》的权力；或行使《立法会（权力
及特权）条例》赋予立法会的权力等。

不具立法效力的议案
议员可于立法会会议动议辩论不具立法效力的
议案，在议案辩论中，议员有机会表达对公共
利益事宜的意见，或吁请政府采取某些行动。
官员可出席辩论，回应议员的意见。政府亦可
动议议案，征求立法会同意某些建议。

一般的立法会会议会处理上述立法会事务，但
以下的会议除外：

行政长官发表《施政报告》的会议──行政
长官通常在立法会会议上就有关各项管治香港
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政策，向立法会发表《施政
报告》；及

行政长官出席的会议──行政长官通常在发表
施政报告后，出席施政报告答问会，向议员阐
述政策理念及解答议员提出的质询。此外，行
政长官亦会出席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，与
议员就重大、宏观及策略性议题互相交流，表
达意见。行政长官除回答问题外，亦会咨询议
员意见，以纳入施政考虑。

所有立法会会议均公开举行，并由传媒报道。
市民亦可透过立法会网页（www.legco.gov.hk）
的网上广播系统观看会议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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